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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收管理法》
修订的几点建议
滕祥志

中税法适用和解释的基本原则，以为未

来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和税收征管改革

开辟法理通途和奠定法理依据。

应在行政法平衡论的理论视角和正

当程序理念支撑下，创制规范、规制平

衡和解读合理。即一方面要提升税收治

理能力，保护税法秩序良性运转 ；另一

方面还要设置诸多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程

序性制度安排。

应回应政府管理外部环境变迁和国

情世情的巨大变化，重点完善纳税人权

利保护的制度大厦。在制度细节上，应赋

予纳税人完整救济权，即取消复议前置

和诉前缴纳税款前置 ；赋予纳税人税法

评定的复议、异议和司法救济权 ；赋予

纳税人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听证权以及税

收核定中的核定方法、核定公式和核定

模型听证权 ；将特别纳税调整程序中的

核对事实和听取意见程序上升为法律。

须按照确立核心原则、结构再造、

征纳平衡、久历考验、未雨绸缪等思路

谋划，一体规制适合未来直接税征管的

税收信息协助制度、统一纳税人识别号

制度、税款确认即税收评定制度、税法

评价即税收构成要件识别制度（事先裁

定和个案批复）。这样，《税收征收管理

法》的原则创立、结构再造、权利保护

和制度设计，均统一在征纳平衡的理念

基础之上，也更加适应建设法治国家、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未来税制改革的需

要，成为纳税服务之法、信赖合作之法、

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

以行政法平衡论重塑《税收征收管

理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是一部规范征

纳关系的行政程序法，程序法定是落实

税收法定原则的根本前提 。基于现代

国家作为行政国家的前提性事实 ，一方

面需要承认行政国家的专业、快捷、高

效和便利性，另一方面，必须直面行政

权力扩张的潜在和现实危险。为此，行

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三种权力需要合

理配置，共同分享税收立法、释法和司

法权，共同维持税收秩序的良好运转，

为此，必借助行政法平衡论 和正当程

序 的理念，构筑全新的《税收征收管理

法》，即在维护税收征管秩序和保护纳

税人权利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一）基于行政国家和税务机关垄断

税法知识生产的基本事实，税法解释权

“面向未来”还是“零打碎敲”地修

订《税收征收管理法》，既是一个方法论

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十八届三中

全会和四中全会，将以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视野下的财税体制改革蓝图和国家

长治久安维度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

略部署，载入国家治理史册。不过，要

将这些战略中关于未来税制改革的部署

付诸落实，必须依赖于《税收征收管理

法》的修订完善。为此，《税收征收管理

法》的修订应该解决几个税收管理的内

在矛盾 ：一是税收治理能力不足与未来

税制改革推进直接税征收之间的矛盾 ；

二是援引行政法平衡论理念来设置纳税

人权利的保护程序，以程序法定将税收

法定落到实处，使得税法秩序和权利保

护二者相得益彰，以解决纳税人权利保

护不足的问题 ；三是将征管法定位为服

务之法和税企信赖合作之法，将现代税

收征管理念上升为法律原则，解决征管

法的统领灵魂和逻辑起点缺位问题。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的基本原则

《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行政程序

法规范，在税收基本法缺位的情况下，

应该将现代税收管理的重要理念贯穿其

中，并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入法。因此，

应将信赖合作、诚信推定、税法遵从、

权益保护、实质课税等上升为税收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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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之间分享，

而不能由一家独享，尤其不能由税务机

关独享 。因此，《税收征收管理法》应赋

予税务机关税收评定的权力，即税务机

关享有对特定、疑难、复杂涉税事项的税

法解释权，享有税收事先裁定和税收个

案批复职责职权。并明确税务机关不得

放弃税法解释权，税务机关有提供纳税

服务和税收政策确定性服务的职责。与

此同时，应采取必要措施规范税务机关

的解释权，划定纳税服务的法律边界，将

税收政策确定服务框定在法律范围之内。

（二）税务机关不得独享税法解释

权，税收司法应积极发挥作用。税收司

法是解决税收争议、实现税收公平正义

的最后防线。目前，税务机关是税法知

识的最大生产商和批发商，税收司法应

把好税法知识生产的最后质量关口。新

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 52 条规定，原

告可以一并提起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

性审查，加大了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力

度。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国际税收

竞争与合作、我国企业和个人境外投资

规模不断扩大的大背景下，应特别重视

税法解释权在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的

共享机制。税收司法，历来是各国捍卫

税收主权的重要制度构造，税收司法缺

位或者虚置，对于保护国家税收主权极

为不利。因此，税企争议的管辖权不能

够由税务机关独享，税收争议复议前置

应予废除，应该激活税收司法。

（三）删除先行缴纳税款程序，构筑

完整的税收救济权。取消复议前置，意

味着打破税务机关垄断税法解释权和

税收争议的裁决权。鉴于无救济即无权

利，税收救济权是纳税人的一项当然权

力和公民的宪法权利，应予以重点维护

和保护。因此，应删除先行缴纳税款程

序，还纳税人完整税收救济权，解除“花

钱买诉权”的魔咒。为此，国家税务总

局应设置专门职位——总法律顾问，负

责税法解释、行政复议审核、疑难税法

实务处理（比如事先裁定、个案批复的

审核）等事务。总法律顾问制度，作为

税务机关内设的知识生产的质量监控体

系，有助于防止滥用权力或不合法理的

解释频繁出台。

（四）其他一些重要事项也应给予

关注。一是应增加税务人员专业职务晋

升制度设计，鼓励专家型人才脱颖而出，

而非单一的行政职级提升通道。增加税

务人员应加强法律素养培养的条款，以

便为未来税收人力资源改革，大规模吸

纳法律精英预留空间。二是随着税收评

定制度的建立，应相应增加稽查业务和

稽查局条款，并赋予税务稽查局以涉税

犯罪侦查权。三是应构筑完整的稽查权，

使得威慑力能归位于税务机关。税务机

关强大的威慑力和纳税人税收信用制

度，是建立自我申报、自我评定制度和

税收评定的逻辑前提。四是应在稽查终

结的审理环节，设置涉税犯罪移送听证

制度，以减少错误移送，并有效规避移

送环节的执法风险。五是为适应未来税

制改革需要，应该增加征收附加税费、

代征基金等非税收入如何操作的条款，

实践中，已经遭遇受托征收“费”如何处

罚、是否加收滞纳金、是否有法律依据

等税法困惑。税与费的征收，应一体适

用《税收征收管理法》。六是《税收征收

管理法》应与其他部门法相协调，特别

是与行政法（如《行政强制法》、《行政处

罚法》）和民商法规则（如《合同法》、《物

权法》、《破产法》）等相衔接，以实现法

际整合与协调 。七是应解决“无限期追

征” 等税收时效问题，包括确认时效、征

收时效、追征时效、拍卖时效等。八是合

理解决税款滞纳金问题，防止滞纳金条

款适用僵化、滞纳金超过税款以及恶意

加收滞纳金等 。九是解决账簿凭证及其

现代载体的立法完善问题 。应界定一些

税法术语的基本概念，比如单位、支付、

所得、收入等基本概念。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法

案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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